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为保障幼儿园保育和教育工作的开展，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多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建立完善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玉财教〔2018〕22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能够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经费保障能力，确保幼儿园保教工作顺利展开，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建立完善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玉财教〔2018〕22号）文件精神，从2018年秋季学期起，全市建立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2020年起，调整各县区的拨款标准为不低于0.06万元/生.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用于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为幼儿提供良好的保育环境。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资金主要计划用于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方面的开支，包括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文体活动、办公、水电、交通差旅、邮电、维修维护等费用。
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预计在园幼儿194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0.06万元/生.年，全年预算11.64万元。项目资金主要计划用于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方面的开支，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为幼儿提供良好的保育环境。
项目实施计划

（一）资金使用计划：主要用于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文体活动、采买办公用品、保障幼儿园日常运转所需要水费、电费、电话费、维修费等各项费用；

（二）项目实施周期：1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成效

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受益学生人数等于194人，补助标准达标率达100.00%，资金支付完成时间小于等于2025年12月20日，幼儿家长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保障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开展，为幼儿提供良好的保育环境。

项目二

项目名称

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410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优化学生资助政策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通知》（云教发〔2022〕8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等有关要求，设置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坚持学前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410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优化学生资助政策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通知》（云教发〔2022〕8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等有关要求，对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以及对提供普惠性、低收费服务的民办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进行资助，资助标准为0.03万元/生.年，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市、区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日常工作中，幼儿园严格按照上级部门制订的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使用程序，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评审机制，全面提高项目的透明度。资金指标到位后，及时、准确、足额兑付到人，最大化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资金安排情况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0.03万元/生.年，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14:2.4:3.6的比例共同承担。结合以往年度补助情况，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幼儿园2025年预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20人，政府投入资金总额0.60万元，其中：区级财政投入0.02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幼儿园根据资助政策审核、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儿童，上报主管局复审；

（二）根据复审结果，对待资助儿童情况进行公示；

（三）收到财政下达资金指标，及时、准确、足额兑付到人。

项目实施成效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学前教育资助体系，通过补助资金的及时、准确、足额兑付到人，切实减轻受助儿童家庭经济压力，解决受助儿童入园的问题，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儿童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项目成效显著。2025年预计受益儿童大于等于20人，补助标准达标率100.00%。

项目三

项目名称

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伙食费差价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人民政府2017年专题会议纪要101期》精神，由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伙食费收取标准参考公办幼儿园收取标准，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补助。设置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伙食费差价补助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2017年7月10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施毅，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杜清祥召集有关部门和街道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幼儿保育费及伙食费补助问题。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针对存在问题发表了意见、建议。会议认为：与会人员要统一思想、明确职责，解决好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在幼儿保育费及伙食费补助方面存在困难和问题，保证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正常运转。
项目实施内容

由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伙食费收取标准参考公办幼儿园收取标准，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0.86万元，用于发放生活补助，

该项目可以保证了幼儿园日常活动的正常开展。降低幼儿入园收费，提高幼儿入学率。

项目实施计划

将收费标准定为9.00元/生·天，剩余6.00元/生·天的伙食费差额由区级财政补助，每年按10个月补助，其中2、8月份不补助，1、7月份按每月15天计算，剩余月份按每月22天计算。

2025年预计各项支出如下：

（一）生活补助：预算安排40.86万元支出。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保证幼儿园日常教学、生活的正常

运行。降低幼儿入园收费，提高幼儿入学率。解决好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在幼儿保育费及伙食费补助方面存在困难和问题，保证北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大营分园正常运转，将幼儿园建成全省民族示范幼儿园，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荣。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获补对象数等于194人，发放及时率大于等于90.00%，幼儿家长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
